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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8_AF_95_E9_c67_293091.htm 一、考试目的 逻辑推理能力

测试，旨在考察考生掌握和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的能力。运用

给出的信息和已掌握的综合知识，通过理解、分析、综合、

判断、归纳等过程，引出概念、寻求规律，对事物间关系或

事件的走向趋势作出合理判断与分析，确定解决问题的途径

和方法。 二、试题结构 1．题量与题型 本部分共有50道题，

考试时间为45分钟。试题均为单项选择题，包括一题一问和

一题多问两种类型。一题一问为给出相应的条件，完成一个

问题的回答；一题多问则为给出一个完整的条件，完成几个

问题的回答。题目分为六类： （1）由前提确定结论型 题干

所给已知条件是前提，要求考生在备选答案中选定合乎逻辑

的结论。 （2）由结论寻找前提型 题干所给的是结论，要求

考生在备选答案中寻找能得到此结论的前提。 （3）加强前

提型 题干中有前提有结论，但题干中的前提尚不足以推出结

论，要求考生在备选答案中寻找补充前提，以得出题干中的

结论。 （4）反驳型 前面三种类型都是用推理进行证明。原

题干中的前提真，或者经补充前提而使前提充分真，那么，

可以演绎证明结论必然真，或者归纳证明结论非常可能真。

由结论真寻找前提也是一种证明。反驳可以反驳论题(推理的

结论)、反驳论据(推理的前提)和反驳论证方式(推理形式)。 

（5）类比型 主要有：推理形式的类比、逻辑错误的类比和

逻辑方法的类比。 （6）语义分析型 这类题目要求考生对日

常语言表达的较为复杂的内容和含义有敏捷而准确的理解、



分析和推理能力。 2．试题评分标准 本部分试题满分100分，

每道题2分。考生须从每个问题所列的A、B、C、D四个备选

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多选、不选或错选均不得分；所

选答案均为A或B、C、D的答卷，一律视为废卷。 三、命题

范围 题目内容广泛地涉及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背景

知识，但不是针对特定领域具体专业知识的测试，而是对考

生逻辑推理能力的考察，即考察考生利用已具有的常识、技

能、词汇等进行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说来，就是给

定人物、地点、事件中间的任意关系结构，要求考生理解这

些关系并由此获得新的信息，从而做出正确判断。每道题目

包括相关关系及条件的描述和问题的提出。试题覆盖了分析

判断和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具体如下： 1．演绎、归纳和

类比推理 人类的思维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抽象地反

映对象世界。概念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判断

是对事物情况有所肯定或否定的思维形式；而推理则是根据

一个或一些判断得出另一个判断的思维过程。判断与判断之

间在真假方面是有联系的。判断与判断之间的真假关系，是

人们推理活动的根据。推理由前提、结论和推理形式构成。

前提是已知的判断，是整个推理的出发点，通常叫做推理的

根据或理由。结论是推理所引出的新判断，是推理的目的和

结果。推理形式是包括概念变项或判断变项的一组判断形式

。通常从两个方面来考察推理： （1） 前提是否真实，也就

是前提判断的内容是否符合事实，这是由实践和各门具体科

学解决的问题。 （2） 推理形式是否正确，也就是推理的逻

辑形式即推理的形式结构是否符合思维的规律和规则。一个

推理，只有在形式上是正确的，即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才



是有效的。推理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不同的类型。 

（1） 按照前提与结论之间推断关系性质的不同，可以把推

理划分成两大类：演绎推理和非演绎推理。演绎推理的前提

必须蕴涵结论，即一个正确的演绎推理的前提如果是真的，

则结论一定是真的，而非演绎推理则未必。 （2） 按照前提

和结论一般性程度的不同，可以把推理分为演绎、归纳和类

比。演绎是由一般性的前提推到个别性的结论；归纳是由个

别性的前提推到一般性的结论；类比是由个别性的前提推到

个别性的结论。归纳和类比属于非演绎推理。 2．直言判断

、复合判断及其推理 直言判断是断定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

性质的判断，可分为全称肯定判断、全称否定判断、特称肯

定判断和特称否定判断四种基本类型。直言判断间的真假关

系具有矛盾关系、从属关系、反对关系和下反对关系，根据

这些关系可以从一个判断的真假推断出同一素材的其他判断

的真假。 上述这些判断与逻辑联结词"并且"、"或者"、"如果

⋯那么"、"并非"等构成复合判断。复合判断推理是前提或结

论包含复合判断，依据复合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3

．三段论 三段论是由两个直言判断作为前提和一个直言判断

作为结论而构成的推理，其中包含有（而且只有）三个不同

的项。对于给出的一个三段论，要能准确地分析出它的标准

形式结构。 4．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等逻辑基本规律 

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某项概念

，就自始至终在这个唯一确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不矛

盾律是指两个互相矛盾或互相反对的判断不同真，必有一假

。两个判断互相矛盾，是指它们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两

个判断互相反对，是指它们不能同真，但可以同假。排中律



要求对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不能都否定，必须肯定其中的一

个；对两个互相反对的判断，不能同时都肯定，可以同时都

否定。 5．求同法、求异法、同异并用法、共变法和剩余法

等 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之间存在着

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一个或一些现象的产生会影响

到另一些现象的产生。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后者就是前者的

结果。二者之间的联系，就是客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常

用的判明因果联系的初步方法有以下几种： （1）求同法 如

果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出现在若干场合，而这些场合中只有一

种情况是共同的，那么这个共同的情况就与所研究的对象有

因果关系。这种判明因果关系的方法称作求同法。 （2）求

异法 如果所研究现象出现的场合与它不出现的场合之间具有

一点不同，即在一种场合有某个情况出现，在另一种场合它

不出现，那么，这个情况与所研究的现象就有因果联系。这

种判明因果联系的方法叫求异法。 （3）同异并用法 如果在

出现所研究现象的几个场合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情况，

而在所研究现象不出现的几个场合中，都没有这种情况，那

么，这个情况与所研究现象之间就有因果联系。这种判明因

果联系的方法叫做同异并用法。 （4）共变法 每当某一现象

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时，另一现象也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

化，这两个现象之间有因果联系。应用共变法时要注意两个

问题。第一，只有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才能说明两种现

象有因果联系；第二，两种现象的共变是有一定限度的，超

过这个限度，就不再有共变关系。 （5）剩余法 如果已知某

一复杂现象是另一复杂现象的原因，同时又知前一现象中的

某一部分是后一现象的某一部分的原因，那么，前一现象的



其余部分与后一现象的其余部分有因果联系。这种判明因果

关系的方法叫做剩余法。剩余法一般被用来判明事物复杂的

因果联系，而且必须在判明了考察对象产生的全部原因中的

一部分原因的基础上才能使用，因此，要在运用其他几种的

基础上使用。 四、注意事项 本部分测试注重考察考生的灵活

反应能力，考核考生对各种信息的理解、判断、分析、综合

、推理和类比等日常逻辑思维能力。考试时，第一要准确全

面地把握题干所提供的各种信息；第二要清楚题干中问的是

什么问题，防止"答非所问"；第三确定选项，既可以从题干

出发找选项，也可以先假设某一选项为真，由此加以推导，

如果推导的结果与题干提供的已知条件发生矛盾，考生就应

否定该选项。题目中有足够的信息供考生找出正确的答案，

应根据描述中提供的信息得出符合逻辑的判断，不要依赖自

己过去的经历猜测臆断。另外，在答题过程中，有时要同时

处理较大量的信息，可以使用符号、矩阵、列表等方法帮助

完成分析判断和逻辑推理等过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